
加快合作本位功能回归

推进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

摘要：农民合作社是我国新型经营主体之一。盘点农民合作社家底：

我国注册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突破 220 万家，辐射带动农户达 50%

左右，发挥了带动农户增加收入、发展现代农业的组织作用。但也面

临合作本位功能缺失，以及由此引发的“空壳社”普遍存在、合作社

民主控制规则受到破坏、合作社无法发展壮大等三大问题，严重阻碍

了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。建议尽快创新发展理念推动合作本位功能回

归，健全制度设计实现合作多元发展，优化合作社运行规制机制，简

化退出机制，强化政策支持推动合作“破壳”而出，推进农民合作社

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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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专业合作社作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。

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，今年 7 月在吉林省考

察时指出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，把合

作社办得更加红火。近年来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系列

政策支持下，农民合作社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。合作社登记数量

呈快速增长态势。2020 年我国注册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突破 220

万家，辐射带动农户 1.2 亿户，占农户总数一半以上，成立联合

社 1 万多家。合作社发展带动能力稳步提升。合作社产业链条不

断延伸，快速向加工、信用、旅游等二三产业拓展，带动农户增

收能力提高，有 1.16 亿亩家庭承包耕地流转入合作社，1.6 万家

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商，6000 多家进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。服务

能力持续增强。服务业合作社达 23.4 万家，创办加工实体 3.3 万

家，合作社为成员提供经营服务总值达到 1.17 万亿元，为每个

成员平均分配 1644 元，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。成绩取得的同时，

问题也不容忽视，当前存在规范运行水平不高、创新发展能力不

足、指导扶持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农民专业

合作社的本位功能为“合作”“互助”，但在实践过程中，部分合

作社逐渐丢失合作本位功能，导致“空壳社”大量存在、合作社

民主控制规则受到破坏、合作社无法发展壮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

问题，需要高度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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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作本位功能缺失引发三大问题

（一）如何合作成难题，“空壳社”大量存在

“空壳社”是指即没有开展任何业务活动又没有注销的合作

社，目前全国约有五分之一的合作社属于“空壳社”，很多人形

容一块牌子、一个章子、一张桌子就可以成立一个合作社。“空

壳社”的普遍存在导致合作社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受到严重损

害，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不利影响。2019 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要

求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清理“空壳社”，加强合作社规范管理和提

升合作社的发展质量。但清理过程仍存在“甄别难、退出难、防

范难、根治难”等问题。

（二）民主控制规则受到破坏，合作社决策“集权化”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，农民专业合作

社成员地位平等，实行民主管理。中国农业大学任大鹏教授指

出，尽管法律要求一人一票，法律要求可以成立成员代表大会，

而且代表的人数不少于 51 人，但这些制度通常在实践中被否定。

部分合作社的控制权实际上集中在少数核心成员手里，他们充当

了合作社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角色，同时占有剩余索取权和

剩余控制权，破坏了合作社的民主控制规则。 

（三）合作社规模小，难以发展壮大

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较快，但社均规模相对较小，

且呈下降趋势，呈现明显的“大群体小规模”特征。根据统计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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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，2016 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179.4 万家，实有成员 1.08 亿

户，平均每个合作社 60 户；2018 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217.3 万

家，实有成员 1.2 亿户，社均户数降至 55 户。合作社的小规模实

力弱，难以形成自身品牌，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就难以提

升，这也是当前合作社发展难以壮大的症结所在。

二、三大原因引发农民合作社“合作”难

（一）“换块牌子就是合作社”——成立动机不纯，偏离合作

本位

“空壳社”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成立动机不纯，即合

作社的成立之处并非为了实现“合作”的本位功能。一些合作社

成立甚至是为了套取国家补贴资金和税收优惠，或者根据部分地

方政府的指标考核要求为了成立合作社而成立。一些合作社其实

就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龙头企业，换块牌子就是合作社，再换

块牌子就是某某农业公司，没有真正的合作功能。据参加农经观

察会商的合作社理事长讲述，当地有部分人为了拿到政府补贴找

了几个户口本成立了合作社，没有补贴之后，合作社也就成了

“空壳社”。

（二）“有福可以同享，有难不能同当”——风险高度集中，

影响民主决策

利益在合作社内可以共享，但风险往往由少数出资成员或者

是核心成员承担，没有真正体现合作本应有的风险分担机制。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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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社要求所有者与惠顾者统一，但在现实更普遍的情况是所有者

是出资成员，惠顾者是利用合作社服务的成员，两者存在明显分

离。目前很多合作社贷款只能是理事长把个人的房产、汽车作为

抵押，一旦无法偿还就意味着风险由理事长个人承担，而不是由

合作社集体承担。少部分人承担了更大风险，在集体决策时必然

要求更多决策权，以维护自身利益。这必然导致“架空”合作社

民主控制规则，出现一股独大、空壳合作社等乱象。

（三）“此合作非彼合作”——发展模式多样化，与传统合作

规制不适应

与国外合作社发展中成员高度同质性不同，我国合作社成员

的异质性是现实存在的、无法消除的，其参与动机、财产关系、

治理结构、分配机制乃至文化取向有明显差异。此外，农民为了

满足自身多元需求，发展出很多新类型的合作社，其特征已与合

作社法出台时“生产在家、服务在社”的特征发生质的差别。随

着模式日趋多样，合作社设立目的、成员关系、盈利属性、盈余

分配方式、表决权分配也存在显著差异。成员的异质性将直接导

致成员利益诉求差异，影响合作社组织结构、民主表决制度和盈

余分配机制。经营模式的差异凸显合作社发展实践与现行合作社

法律法规的不适应性，新类型的合作社面临更多制度困境，制约

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壮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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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动合作本位功能回归的对策建议

瞄准负面连锁反应难题，破除合作本位缺失痼疾，须从发展

理念、制度设计、规制机制、政策支持四个方面解决合作动机不

纯、法律规制不强、风险机制不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，推动合作

社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一是推动合作社发展从扩量导向转向量质双导向。放活合作

发展新路子，不拿经典合作社、规范合作社要求合作社都朝着一

条路子发展，积极鼓励中国合作社在走错路、碰过头中不断摸

索、不断成长。注重农民主体地位，推进还权于民，让合作本位

功能得到充分发挥，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回归农民、服务农民、

增益农民。

二是健全制度设计实现多元合作发展。瞄准合作社成员异质

特征，聚焦合作目的、成员关系、盈利属性、权力分配等的多样

性，以不同合作社发展模式和制度需求为出发点，进一步强化合

作社发展法律法规建设，夯实多元合作发展的制度保障。

三是优化合作社运行规制机制。创新合作层级赋权制度，确

保控制权归合作社、决策权归理事会，强化对理事会决策权行使

的监督。建立风险与权利相当的制度体系，赋予承担较多风险的

成员更多的话语权和收益权。

四是简化合作社注销退出机制。依托互联网等手段，简化补

照手续、降低补照成本。工商部门拟定常规问题解决流程，制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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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板，简化注销流程，选取固定时段作为合作社注销办理的“绿

色通道”。

五是强化政策支持推动合作“破壳”而出。建立健全长期稳

定的合作社发展政策支持体系，完善财政投入支持机制，加大支

持力度。优化现行政策“篮子”，考虑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小

微企业政策扶持体系中，从源头上消除“空壳社”投机行为。依

靠公共财政资金投入，积极撬动市场力量，推动商业银行、保险

公司等探索信贷担保、贴息等方式，强化合作社发展的资本和信

贷支持力度，引导相关支持多向高质量合作社倾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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